
北京师范大学2020-2021学年秋季学期学士学位英语口语测试
考生须知
一、进入与离开考试区域的要求
1、考试时间:
11月7日（周六）上午8:30－11:15，共分10个时间段（如8:30－8:45）；每个时间段各测试教室由2名测试员测试，有3名考生同时参加测试，共约15分钟。
2、考试地点:
教二楼三层共15间口语测试教室，301和312分别为东西两个区域的候测室。 
东侧考场: 303、304、305、306、319、320、321、322；候测室在三层301教室。
西侧考场: 307、308、309、310、315、316、317；候测室在三层312教室。
3、东侧考场的考生请从东侧楼梯上楼到三层301候测室检录等候考试；西侧考场的考生请从西侧楼梯上楼到三层312候测室检录等候考试。
4、考生测试完毕从考场出来后直接走向三层楼道中间，由中间楼梯下楼离开，不得在三层楼道内停留，更不得再返回候测室。
二、应试要求
1．考生必须持准考证和学生证（或身份证）方可参加口语测试。待工作人员核实所有个人信息，确认信息准确无误后，请考生在检录表上签字，并在指定区域就坐等待测试。
2．考生必须严格遵守测试纪律，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尊重测试员的测试工作。考生务必保持安静，在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使用录音设备，否则将取消考试资格。
3．考生在进入候测室时除教材外，手机等通讯设备均不许带入，已将手机等通讯设备带入的考生，必须关闭电源，不得使用，否则取消测试资格。每个时间段考前10分钟由一名工作人员将下一轮测试的考生点名排队准备测试，提前5分钟将考生引导到相应的测试室门口等候，等待测试室的测试人员通知后再进入测试室。考生在楼道等候过程中要保持安静，不得说话，不得与已测试完毕的考生交流；已测试完毕的考生须按照工作人员要求及导向标志迅速离开楼道，其间不得与待考考生交流；对于在候测室、楼道和测试室内使用通讯器材的考生及不按要求迅速离开考试地点、不听从工作人员劝阻故意将考试内容透露给待考考生、在楼道及候测室内大声喧哗、破坏考试秩序的考生将以作弊论处，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三、测试流程
1．考生必须按照考生名单通知的时间到达候测室检录，认真核实个人信息，经确认无误后签字。
2．考生需提前到达候测室，不得迟到，迟到考生将不允许参加本次考试，其口试资格也将不予保留。
具体到达候测室时间如下:
A．8:30－8:45、8:45－9:00时间段参加测试的考生需8:10－8:20按时到达候测室检录；
B. 9:00－9:15、9:15－9:30时间段参加测试的考生需8:40－8:50按时到达候测室检录；
C. 9:30－9:45、9:45－10:00时间段参加测试的考生需9:10－9:20按时到达候测室检录；
   10:00－10:15测试人员中间休息
D. 10:15－10:30、10:30－10:45时间段参加测试的考生需9:55－10:05按时到达候测室检录；
E. 10:45－11:00、11:00－11:15时间段参加测试的考生需10:25－10:35按时到达候测室检录；
3．考生须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到指定地点等候并按规定的时间到测试室参加测试。
4．测试完毕后立即离开，不得带走试题。
5. 考生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此次口试，须考前提交书面申请，院系盖章后送交外文学院公外部，获准后予以保留口试资格至2021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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